
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对补充预计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

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

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武汉光迅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 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审

慎、负责的态度，对公司相关材料进行认真审核，并听取公司管理层的说明后，

对公司补充预计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公司本次补充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项目与金额，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，保

证了公司业务持续稳健发展，从而有利于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。上述关联

交易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关联交易价格公允、合理，不存在损害公司

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。董事会关于上述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及

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 

 

 

 

独立董事： 

 

 

___________        ___________          ___________       ___________ 

   刘泉              郑春美                肖永平            冉明东   

 

 

 

二○一八年十月十九日 

 




